
宪法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

（文章来源：新华社、人民网、央视新闻网、澎湃新闻网）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对宪法

的性质、地位、权威、实施、宣传教育等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2020 年 12 月

4 日是第 7个“国家宪法日”，一起重温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

宪法的性质、地位

确认和巩固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

实践证明，通过宪法法律确认和巩固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

并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保障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

稳定性。

——2020 年 2 月 5 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国家根本法、国家各种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总依据

我国宪法实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具有显著优势、坚实基础、

强大生命力。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是国家各种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总依据。

——2018 年 2 月 24 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我们党首先要带头尊崇和

执行宪法，把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

起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

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2018 年 2 月 24 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国家意志的最高表现形式

宪法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的统一意志和共同愿望，是国家意志的最高表现形

式。“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可以说，宪法是国家布最大的公信于天

下。

——2018 年 1 月 19 日，在十九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2016 年，对“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作出的指示

人民当家作主、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保证

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证，党和国家事业

就能顺利发展。反之，如果宪法受到漠视、削弱甚至破坏，人民权利和自由就无

法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挫折。这些从长期实践中得出的宝贵启示，必须

倍加珍惜。

——2012 年 12 月 4 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30 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

牢固树立宪法权威

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

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要在宪法法律范

围内活动。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

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都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

法实施的职责。

——2020 年 11 月 16 日至 17 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法律权威，弘扬宪法精神，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

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2016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

我们说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把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而言的，

是指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具体到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就

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就不能以党自居，就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

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

——2015 年 2 月 2 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增强公职人员宪法观念



全会决定规定，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

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这样做，有利于彰显宪法权威，增强公职人员宪法观念，

激励公职人员忠于和维护宪法，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增强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

——2014 年 10 月 20 日，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事项抓紧抓好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法治权威能不能树立起来，首先要看宪法有没有权威。

必须把宣传和树立宪法权威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事项抓紧抓好，切实在

宪法实施和监督上下功夫。

——2014 年 10 月 20 日，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

用科学有效、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保证宪法实施

要用科学有效、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保证宪法实施，加强宪法监督，维护宪法尊

严，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水平。

——2018 年，在第五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

完善宪法监督制度

要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

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用科学有效、系统完备的

制度体系保证宪法实施。要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积极稳妥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

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

——2018 年 2 月 24 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多次讲，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

——2018 年 1 月 19 日，在十九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

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2012 年 12 月 4 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30 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

推动宪法完善和发展

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

我们党高度重视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坚定维护宪法尊严和权

威，推动宪法完善和发展，这是我国宪法保持生机活力的根本原因所在。宪法作

为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

——2018 年 2 月 24 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体现党和人民事业的历史进步

我国宪法是治国理政的总章程，必须体现党和人民事业的历史进步，必须随

着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发展。

——2018 年 2 月 24 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

我国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是我们国家

和人民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

法制保证。

——2014 年，在首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

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

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才能具有持久生命力。

——2012 年 12 月 4 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30 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

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

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

要在全党全社会深入开展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

宪法的宣传教育活动，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

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2018 年，在第五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

成为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宪法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是

实施宪法的重要基础。

——2018 年 2 月 24 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把宪法法律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要坚持从青少年抓起，把宪法法律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引导青少年从小

掌握宪法法律知识、树立宪法法律意识、养成遵法守法习惯。

——2018 年 2 月 24 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宪法意识

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精神，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

立宪法意识，带头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

——2018 年 2 月 10 日至 13 日，在四川调研时的讲话

让宪法家喻户晓，在全社会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我们要在全社会加强宪法宣传教育，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宪法意识和法制观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努力培育社会

主义法治文化，让宪法家喻户晓，在全社会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2012 年 12 月 4 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30 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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